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处
学工字〔2020〕50 号

关于组织召开秋冬季安全教育主题班会的通知

各教学院：

为切实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工作，进一步增强我院学生的安全

防范意识，做好秋冬季安全教育工作。经研究决定，在全院范围

内召开学生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活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班会主题

秋冬季安全教育

二、班会时间

2020年11月18日-11月22日

三、班会对象

全体学生

四、班会形式

2017级学生: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班会形式;

其他年级学生:线下集中班会形式。 



五、主要内容

一是进行常态化校园疫情防控教育。当前疫情传播风险仍然

存在，秋冬季疫情反弹风险加大，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各班级要积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疫情，疫情防控常态化不能松懈，

组织观看疫情防控知识宣传视频，学习疫情防控知识，掌握正确

的防疫方法，做好科学防护,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的生活

方式，严格落实体温晨午检、因病缺勤和每日健康打卡制度，确

保学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是进行秋冬季消防安全教育。秋冬季节，气候干燥，是火

灾事故的多发期，团委和保卫处多次组织了专项检查，发现学生

寝室内还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各班要切实做好秋冬季防火及安全

用电教育，强化学生用电防火安全意识。寝室内不违规使用电器、

安全用电，严防火灾。禁止烧煮、烹饪、乱拉电线；禁止将插座、

电器(例如手机充电器等)等带电体放于床上；禁止在公寓内吸烟、

焚烧杂物、使用明火等；外出时，检查电源开关、电脑、充电器、

电热器等所有电器设备的电源；非紧急情况下，任何人不得随意

损毁、挪动、挪用消防设施。

三是各班级要采取多种方式向学生宣传流感、麻疹、手足口

病、轮状病毒、诺如病毒、流行性腮腺炎等传统季节性传染性疾

病防治安全知识。以提高学生对常见传染病的认知水平，增强学

生自我防护意识。重点注意以下事项：一是组织学生观看传染病



防治教育视频，学习传染病防治的核心知识。二是教育学生要自

觉养成健康作息习惯，多运动，保持良好的宿舍卫生。三是对于

学生出现传染病可疑症状，要及时就医。四是各辅导员应当及时

了解因病请假学生的患病情况和可能原因，应当及时上报。

五、有关要求

1.各教学院要高度重视，各院辅导员要精心组织、认真实施，

做好本次秋冬季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力求通过本次主题班会，进

一步增强我院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2、辅导员要亲自主持，并结合班会内容做好安全教育的宣

讲工作，班会要贴近学生实际，要形象、生动，能达到预期效果。

3.请各教学院在主题班会结束后，于11月24日17点前，以教

学院为单位，将《江西师范大学科技学院主题班会登记表》纸质

稿和图片资料（2张照片打印在一张A4纸上）报送至大学生活动

中心202办公室。电子稿统一报送至学生处刘思聪老师处。

未尽事宜，请联系学生处

刘老师：0792-3561732

附件：

1.江西师范大学科技学院主题班会登记表

2.违章电器的界定

3.新冠肺炎及冬季传染病防控宣传教育视频观看链接



（1）https://v.qq.com/x/page/w0954b9j28j.html（艾滋病宣教视

频）

（2）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0MDk4OTU3Mg==.html（新

冠肺炎个人防护视频）

（3）https://v.qq.com/x/page/f0877bzyukv.html（肺结核科普视

频-预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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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西师范大学科技学院主题班会登记表

教学院： 班 级： 辅导员姓名：

总人数： 班会地点： 班会时间：

班会

主题

主题：

主持人： 教师○ 班干○

主题

班会

开展

详细

情况

发言情况： 积极□ 一般□ 不积极□

班会

效果
好□ 较好□ 一般□ 不合格□ 发言人数：

备注：请详细记录主题班会开展情况，将班会现场照片（辅导员、班会主题入镜）、

登记表（电子版和纸质版）一并报送各教学院。



附件2:

违章电器的界定

违章用电器是指学生宿舍管理规定中明确禁止使用的电器，

如:电冰箱、电烤箱、电炉、电磁炉、电饭煲、电炒锅、电热器、

电烫斗、电热毯、热得快、取暖器、微波炉等。

禁止使用违章电器的相关规定:公安部《高等学校消防安全

管理规定》第十八条明确指出:“学生宿舍、教室和礼堂等人员

密集场所，禁止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学生宿舍管理规定(试行)》第五条:“用电管理:(二)学生

宿舍用电的日常管理:杜绝违章用电。严禁使用电炉、电饭煲、

电热器、电熨斗、电热毯等大功率电器，违者除没收禁用电器外，

视情节轻重给予院纪处分;学生不准增加、拆除、变更宿舍内公

共电器设施;严禁私自安装插座、床头灯、任何电源线;插座或电

器均不得悬挂或放置在床铺上。”

1200瓦以下的电热壶(带自动断电保护装置)及800瓦以下的

电吹风，不属于违章电器。但使用者在使用电热壶或电吹风时，

必须做到人走断电。



附件 3：

结核病健康教育宣传核心知识

一、肺结核是长期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慢性传

染病；

二、肺结核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人人都有可能被传染；

三、咳嗽、咳痰两周以上，应当怀疑得了肺结核，要及时就

诊；

四、不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时掩口鼻，戴口罩可以减少

肺结核的传播；

五、规范全程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治愈，还可避免传染

他人；

六、出现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被诊断为肺结核后，应当主动向

学校举报，不隐瞒病情、不带病上课；

七、养成勤开窗通风的习惯；

八、保证充足的睡眠，合理膳食，加强体育锻炼，提高抵御

疾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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